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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重要聲明 

親愛的客戶 林女士 ： 

感謝您選擇華南銀行做為您的投資理財夥伴，並感謝您對華南銀行的支持與肯定。華南

銀行秉持創新的理念，積極為您打造全新的理財視野，提供多元化的理財商品與優質服務，

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為您提供全方位的財務策劃服務。首先請參閱以下聲明： 

1、本財務策劃報告書是用來幫助您明確財務需求及目標，對理財事務進行更好地決策，達到

財務自由、決策自主與生活自在的人生目標。理財的意義不僅單純的金錢積累，而是在財

務保值增值的基礎上達到財務自由、資產合理配置，並最終實現經濟和精神並重的高品質

美好生活。 

2、在實施財務策劃時，應該知悉理財產品的一般風險，（包括市場風險、本金風險、收益風

險、流動性風險等），經過慎重考慮後作出理財投資決定，並及時調整理財方案以實現預

期的理財目標。本理財方案制定於 2013年 10月，且僅適用於本人。本財務策劃報告書是

在您提供的資料基礎上，基於一班狀況的假設、合理的估計。綜合考慮您的資產負債狀況、

理財目標、現金收支狀況而制定的。 

3、本財務策劃報告書作出的所有的分析都是基於您當前的家庭情況、財務狀況、生活環境、

未來目標和計畫以及對一些金融參數的假設和當前所處的經濟環境，以上內容都有可能發

生變化，這些因素都會對日後該方案的執行產生影響。建議您定應定期對其理財方案進行

重新評估，並結合自身生活和財務狀況的變化做出調整以適應新的需要，特別是在人生階

段發生較大變化的時候，如家庭結構轉變或更換工作等。 

4、提供我們寶貴的客戶合適之產品與服務，以協助客戶將其財富做最佳化的管理與運用，是

我們不斷努力的目標。在尊重客戶資料的隱密性及保護您交易安全的前提下，謹遵守金融

控股公司法、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金管會「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

法」及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規範制定此保密措施以維護您資料的安全性、完整性、正確性及

確保資料使用目的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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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所屬公司介紹及本人之背景 

一 、 銀 行 簡 介  

華南銀行創設於民國八年， 民國八十七年官股釋出，完成民營化，正式邁向新里程。民

國九十年華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華南銀行則成為華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子

公司。亦於 95年正式成立財富管理部並由全體部門同仁及各單位優秀的理財專員致力於財富

管理業務之推展。 

金控目前提供之金融服務跨足銀行、保險、證券、票券、投資信託、資產管理、創業投

資及管理顧問等各項專業領域，提供客戶完整的金融服務。  

二 、 本 人 之 背 景  

本人梁碩修，目前任職於華南銀行中區通路管理中心，擔任資深財富顧問一職，除提供

負責分行之理專業務及銷售諮詢，並協助督導轄下分行達成業績目標外，並依照高價值客戶

的不同需求，從客戶的角度，量身訂做適當的資產配置方案，提供投資、稅務、信託、保

險等全方位的理財規劃，加上總行商品、信託企劃等研究部門的支援，提供多元化金融產

品與國際化投資管道，期望能協助客戶做好妥當的資產配置，滿足高資產客戶全方位理財

需求。 

本人大學就讀文化大大學國貿系，並取得逢甲大學金融學院金融碩士學位。自民國 88年

以來就投入金融市場，至今已有近 15年理財相關經驗，過去曾任職與擔任工作包括：日盛銀

行-信託事業處副理，負責信託企劃、友邦證券-財富管理部副理，負責與海外股票與結構型

商品業務、友邦投顧-業務部襄理，擔任境外基金通路業務、南山人壽-教育訓練部主任，負

責業務發展與教育訓練、友邦投信-業務部主任，負責基金通路業務、統一證券-台中分公司

經紀業務。在財富管理相關領域中，具備充分的專業知識與完整的工作經驗，足以為客戶提

供完整了理財服務。 

目前持有之執業證照包括︰認證理財規劃顧問 CFPTM、證券投資分析人員 CSIA、債券人

員專業能力、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資產證券化基本能力、產物保險業務員資格、投資

型保險商品業務員、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能力、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信託業務專業、人身保

險業務員資格、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期貨商業務員、結構型商品銷售人員資格、期貨信託基

金銷售機構銷售人員資格，具備完整的金融商品知識與銷售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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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客戶資料與目標 

一、公司與家庭狀況 

林小蕙女士永發(股)公司負責人，先生李大發為公司董事，專做海參批發生意，向東南

亞、大陸地區進口海參後將貨品加以分類，客戶對象則是餐廳、飯店與迪化街商家都有。 

公司位於五股工業區之廠辦 100坪，為 2008年時向林女士父親購買並以林女士名義登記，

公司之帳務與管理由大女兒與女婿負責，員工人數 18人，年均營業額約四億(淨利 3%)。 

林女士與先生於 85年移民澳洲1並多數時間居住於雪梨，近年來林女士則多數間居住於

台北，而先生李大發 3年來多數時間居住於海南島每年回台灣 4次，每次停留 2~3週。李大

發於今年回台時在 7 月 2日因心肌梗塞過世，享年 65歲。依據林女士提供的相關家庭資料，

彙整編成家庭成員基本資料表如下: 

 

表一、家庭成員基本資料表 

 

稱謂 姓名 年齡 背景簡介 

夫 李大發 65 102/7/2去世 

妻 林小蕙 58 永發(股)公司負責人 (董事長) 

大女兒 李青青 36 與其夫婿負責公司帳務與管理 

長孫 李青青之子 8 目前就讀建安國小 

二女兒 李佳佳 32 目前定居於美國 

次孫 李佳佳之子 5 目前定居於美國 

三孫 李佳佳之子 3 目前定居於美國 

小兒子 李宣宣 25 就讀澳洲雪梨大學 3年級 

 

二、家庭資產狀況 

依據林女士提供的家庭資產資料，目前並無任何負債，且其資產分布於台灣、澳洲與海

南島，為便於估算以所有人(含名義所有)為主要分類方式，將林女士家庭資產狀況加以彙整，

但由於部分資料並未齊備僅以目前市場狀況加以假設據以估算其價值，林女士家庭資產狀況

資料表如下: 

                                                 
1
 林女士並未說明夫妻國籍狀態:是否取得澳洲國籍?是否為雙重國籍?仍尚待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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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家庭產狀況資料表 

 

所有人 資產種類 市價 說明 

李大發 台灣:永發(股)公司股權 20%  
$30,400,000 

依據客戶提供資料，公司並無負債或其他會計科目僅有現金 8000 萬與存

貨 7200 萬，計算資產時合計為 1 億 5200 萬 

台灣:大安區不動產 32.76 坪 $36,036,000 目前住宅共 70 坪獨立權狀，市價 110 萬/坪，屋齡 27 年 

台灣:定存 $40,000,000 8 年前由公司盈餘提撥作為退休預備金使用 

台灣:群創:股數 421,253 $4,970,785 10/11 收盤價 $11.8  (成本均價 33 元) 

台灣:鴻海:股數 48,692 $3,671,379 10/11 收盤價 $75.4  (成本均價 82 元) 

台灣:現金 $769,514 兩個證券交割戶現金加總 

台灣:終身壽險 $1,000,000  

澳洲:雪梨房產 1 棟 $8,000,000 夫妻與大女兒共同持有市價 2400 萬以 1/3 計算 

澳洲:BMW 房車 1 部 $1,500,000 6 年，價值不明假設 150 萬 

澳洲:澳幣定存 $13,850,000 夫妻聯名$100 萬元以二分之一，50 萬計算 

海南島:人民幣定存 $4,870,000 人民幣$100 萬元 

海南島:高粱酒尚餘 46 瓶 $130,000  

海南島:酒店式公寓預付押金 $43,020 2 個月押金人民幣 9000 

李大展 台灣:台塑股票 88378 股 $6,849,295 李大發以其弟名義持有 10/11 收盤價 $77.5 (成本均價 82 元) 

 台灣:現金新台幣 $384,259 李大發以其弟名義持有證券交割戶現金 

林小蕙 永發(股)公司股權 50% $76,000,000  

 永發(股)公司廠辦 $70,000,000 自有土地占約 100 坪共三層樓 

 台灣:大安區不動產 37.35 坪 $41,085,000 屋齡 27 年(市價 110 萬/坪) 

 台灣:大安區平面停車位 $2,500,000  

 台灣:定存 $40,000,000 8 年前由公司盈餘提撥作為退休預備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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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宏達電:股數 2,000 $252,000 10/11 收盤價 $126 (成本均價 325 元) 

 台灣:中華電:股數 8,000 $742,400 10/11 收盤價 $92.8 (成本均價 93.5 元) 

 台灣:三發:股數 20,000 $606,000 10/11 收盤價 $30.3 (成本均價 23.8 元) 

 台灣:存款 $1,376,583 證券交割戶現金 

 台灣:群益大中華雙力優勢基金 $963,000 10/11 淨值 $9.63  (成本價 10 元) 

 台灣: Mercedes-Benz S350 $3,500,000 1 年車，以網路中古車商參考估價(新車 NT$429.00 萬)  

 澳洲雪梨房產 1 棟(1/3) $8,000,000 夫妻與大女兒共同持有市價 2400 萬以 1/3 計算 

 澳洲:澳幣定存$100 萬元(1/2) $13,850,000 夫妻聯名 

李青青 澳洲:雪梨房產 1 棟(1/3) $8,000,000 夫妻與大女兒共同持有市價 2400 萬以 1/3 計算 

 台灣:Toyota Camry $650,000 3 年車，以網路中古車商參考估價 

李宣宣 台灣:宏達電股票 12000 股 $1,512,000 李大發以其子名義持有 10/11 收盤價 $126 (成本均價 383 元) 

 台灣:存款 $8,457,782 證券交割戶現金 

 

說明: 

1. 貨幣單位:新台幣 

2. 計算基準日:102年 10月 11 日 

3. 匯率: AUD/TWD 27.7， CNY/TWD 4.78 (102/10/11) 

 

李大發資產: 合計$162,444,034 

台灣部分: 自己名義持有合計$116,847,678 、 他人名義持有合計$17,203,336 

澳洲部分: $23,350,000 

海南部分: $5,043,020 

林小蕙資產: 合計$ $258,874,983 

台灣部分: $237,024,983 

澳洲部分: $21,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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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財目標 

因李大發先生突然離世，並未事先立有遺囑，病發突然也無任何遺言，但生前常強調男

女平等給 3個孩子的要公平，過去 10多年來除了每運用免稅贈與額度均分給 3個小孩，直至 

2個女兒嫁人後，近 6 年來則只為小兒子做免稅贈與新台幣新台幣 220萬元/年，其餘並無任

何資產轉移。依據林女士提供資料將其理財目標彙整如下: 

(一)遺產規劃:完成李大發先生遺產的繼承與移轉。 

(二)婚嫁贈與:未來小兒子李宣宣結婚時婚禮喜宴安排。 

(三)資產移轉:李女士本身資產移轉。 

(四)資產保全: 資產移轉後，讓兒子可自食其力或做生意，並確保衣食無慮且不會揮霍。 

(五)換屋規劃:舊屋出售，換購新建成屋的同一棟樓二間，一間備留給李宣將來結婚後居住， 

一間則希望自己和大女兒同住，二女兒回台時家人都方便相聚。 

(六)退休規劃: 吃穿不愁退休生活無慮。 

依李女士的說法與提供的資料看來，雖強調要女平等給 3 個孩子的要公平。然而似乎對

於小兒子李宣宣的關愛要多一些，且似乎並無意要由小兒子接掌家中事業，目前家中的事業

已由大女兒李青青與其夫婿負責公司帳務與管理。故在本次規劃中會將此一假設列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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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財務策畫內容 

一、遺產規劃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條第 2項規定：「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及非

中華民國國民，死亡時在中華民國境內遺有財產者，應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遺產，依本法

規定，課徵遺產稅。」所謂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 條第 4 項規定，

係指不合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規定者而言。故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及

非中華民國國民，死亡時在中華民國境內遺有財產，應課徵遺產稅。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財

產為贈與行為，應課徵贈與稅。 

李大發先生 3年來多數時間居住於海南島，每年回台灣 4 次，每停留 2~3週。假設每次

停留 3周(21天)，每年四次，則一年在台停留 84天，兩年合計 168天。2年合計在中華民國

境內無住所而有居所，且在死亡事實或贈與行為發生前 2年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時間合

計未逾 365天。不論其是否具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僅就其中華民國境內遺產進行申報即可。

且目前中國大陸及澳洲皆沒有遺產稅，故僅就台灣部分進行計算。 

因此，另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條第 2項規定：各項親屬扣除額及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

地扣除均無通用。在本案中扣除額僅有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可以扣除。依財政部 99年 11月

22日台財稅字第 09904535910 號函釋規定，喪葬費扣除額為 111 萬元。 

死亡前2年內贈與計440萬元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5條規定，仍需併入李大發遺產總額，

此外，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5條規定，其免稅額仍比照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

國民為 1200萬元。 

 

遺產價值之計算，以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時價為準。以上所稱時價，說明如下： 

(一)土地以公告現值或評定標準價格為準。(遺§10﹞ 

(二)房屋以評定標準價格為準。(遺§10﹞ 

(三)公開上市或上櫃之股票等有價證券，以證券市場收盤價為時價。(遺細§28)（財政部 940907

台財稅第 940458740 號） 

(四)未公開上市、上櫃公司之股票、股份（或股權）或獨資合夥商號之出資，以該公司或該

商號資產淨值估定其時價。(遺細§29)（財政部 840331台財稅第 841614364號、921225

台財稅第 92045712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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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發先生在中華民國境內的遺產包含永發(股)公司股權、不動產、與上市公司股票，其遺

產價值彙整計算如下: 

 

表三、李大發先生名下遺產總額 

 

遺產種類 遺產價值 說明 

永發(股)公司股權 20%  

$30,400,000 

依據客戶提供資料，公司並無負債或其他會計科目

僅有現金 8000 萬與存貨 7200 萬，計算資產時合計

為 1 億 5200 萬 

大安區不動產 32.76 坪 

$6,224,400 

假設土地持分 3.276 坪以臺北市地價查詢系統資料

鄰近地區 102 年公告現值約 180 萬 

土地價值約 5,896,800 

因其為 27 年舊屋，假設其標準價格為 32.76萬 

定存 $40,000,000 8 年前由公司盈餘提撥作為退休預備金使用 

群創:股數 421,253 $6,487,296 7/2收盤價 $15.4 

鴻海:股數 48,692 $3,569,124 7/2收盤價 $73.3 

現金 $769,514 兩個證券交割戶現金加總 

死亡前 2 年內贈與財產 $4,400,000  

合計 $91,850,334  

 

遺產稅額計算:遺產總額-免稅額-扣除額= 課稅遺產淨額 

$91,850,334-$12,000,000-$1,110000=$78,740,334 

國 98年 1月 23 日(含)以後 遺產淨額10%= 應納遺產稅額  

故李大發先生之繼承人需繳納 

$78,740,33410%=$7,874,033的遺產稅 

原本投保的終身壽險理賠金不計入遺產，需視其受益人之狀況才可得知其歸屬，可運用

此一理賠金用以繳付遺產稅。 

此外提醒林女士務必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 6 個月內辦理遺產稅申報，且按財政部 67

年 8月 8日台財稅第 35311號函規定，繼承人於繳清遺產稅後，持憑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辦理

遺產繼承之分割登記時，不論繼承人間如何分割遺產，均不課徵贈與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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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遺產與資產移轉 

 因李大發先生留有配偶與三名子女，依民法第 1144 條規定，配偶與被繼承人直系血親

卑親屬同為繼承人，其應繼分平均分配，故每人應得遺產之四分之一。 

 但考量實際遺產與應稅境內價值遺產之差異與未來林女士之資產移轉，建議在李大發先

生遺產之繼承時先一併納入考量，在不違反李先生男女平等的想法下，以實際可分配的總資

產為原則。建議遺產分割如下: 

 

表四、遺產與資產移轉分配表 

 

  應稅遺產 市價 免稅遺產 市價 

林小蕙 定存+現金存款 2,769,514 台塑股票 6,849,295 

  群創+鴻海股票 8,642,164 現金 384,259 

李青青 永發(股)公司股權 20%  30,400,000 雪梨房產(李大發持分) 8,000,000 

  定存 8,000,000 雪梨房產(林小蕙持分) 8,000,000 

李佳佳 定存 22,00,0000 人民幣定存 4,870,000 

    澳幣定存(李大發持分) 1,3850,000 

   澳幣定存(林小蕙持分) 1,3850,000 

李宣宣 大安區不動產 32.76 坪 36,036,000 宏達電股票 1,51,2000 

  定存 8,000,000 存款 8,457,782 

說明: 

(一)為減少日後再次的資產移轉問題，林女士所繼承之財產產盡量降低，以部分現金及股票

為主，而李先生以其弟持有的股票與現金，日後再向其追回也可作為林女士未來退休理

財所需資金。 

(二)目前公司為李青青與其夫婿經營，將股權部份由其繼承，此外澳洲之房產為三人共同持

有利用此一機會全部由李青青持有。 

(三)李佳佳目前定居美國，資產部分國內外之現金部位為主，為顧及公平將林女士與李先生

在澳洲之存款移轉給他。 

(四)大安區不動產由小兒子繼承，以利於未來換屋時規劃。 

(五)加計喪葬費用與遺產稅約需 1020萬，減除保險給付 100萬後，仍需 920萬。故子女實際

繼承與移轉之財產各再扣除 300萬、林女士扣除 20萬；則三名子女境內外資產各可分得

市價約 5100萬的財產。符合李先生之遺願並預先將林女士之海外資產做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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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產移轉與保全規劃 

 在繼承李先生的遺產與海外資產移轉後，林女士目前資產狀況如下表: 

 

表五、林女士資產狀況表 

 

資產種類  市價 說明 

永發(股)公司股權 50% $76,000,000   

永發(股)公司廠辦 100 坪 $70,000,000 鄰近地區 102 年公告現值約 20 萬 

大安區不動產 37.35 坪 $41,085,000 假設土地持分 3.735 坪土地價值約 673 萬 

假設其標準價格為 37 萬 

存款 $44,126,097   

大安區平面停車位 $2,500,000 未來若換屋可將其出售 

股票 $10,242,564 宏達電中華電三發群創鴻海 

群益大中華雙力優勢基金 $963,000   

Mercedes-Benz S350 $3,500,000   

台塑股票 $6,849,295 李大發以其弟名義持有 

現金 $384,259 李大發以其弟名義持有證券交割戶現金 

合計 $255,650,215  

依據上表可以看出，林女士整體資產市價仍高達 2億 5千萬，即使不動產依公告現值與

標準價格計算並扣除以他人名義持有部分，整體資產仍高達一億六千萬，若未妥善規劃未來

可能面臨高額的稅負。 

建議規劃方向針對其中價值較大的部位如股權、土地與現金部位進行調整主要方式如下: 

a. 轉換-保險 

b. 壓縮-附負擔之贈與 

c. 凍結-信託 

d. 分散-分年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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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權: 

目前林女士持有永發(股)公司股權 50%，據提供之資料公司平均營業額 4億且有淨利 3%，

估計每年有 1200萬的稅後淨利，以林女士持有 50%的股權計算，每年可以得到 600萬的股利

分配。 

建議將公司的股權進行信託規劃，以這批市價 7600萬元的股票交付受託人(本行)，成立

「本金自益、孳息他益」之股票信託，信託期間 5年。稅捐機關是以「股票信託」成立當時

的郵局一年期定儲固定利率，先計算出這批股票的「本金現值」，目前郵局一年期定儲固定

利率為 1.37%，則林女士所持有的這批市價 7600萬股票的「本金現值」為 7100萬元 ：  

本金現值=7600萬元×1/(1+1.37%)5= 7100萬元 

再以股票目前市價 7600萬元減去「本金現值」後計算出股票孳息價值為 500萬元： 7600

萬元- 7100萬元= 500 萬元 

因此，林女士的「本金自益、孳息他益」股票信託只要繳納約 

28萬元(=(500萬元-220萬元)10%)的贈與稅。 

而這 5年當中每年可將公司的股利贈與出去給受益人，(600 萬5=3000萬)，且未來五

年的免稅額仍可繼續使用。 

只要實際配股配息收益率高於郵局一年期定儲固定利率，即可產生贈與稅節稅效果，且

郵局利率越低、股價越低或配股配息率越高時，節稅效果越好！ 

然而必須提醒王女士，近來財政部對於本金自益、孳息他益之見解趨嚴，如信託期間過

短、受託人功能過於消極或股利發放時點及頻率異常，承作前應注意事項： 

 委託人須將股票移轉過戶至受託人名下。 

 委託人當年度贈與額度是否已使用。 

 委託人若為內部人需依規定辦理股票

轉讓申報。 

 契約需於信託股票公司股東會、董事

會等會議決議盈餘分配前簽訂。 

若欲藉由此一方式進行規劃，仍需進

一步向林女士溝通並說明細節 

 

 



14 |  

 

(二)土地: 

目前林女士持有永發(股)公司廠辦 100坪 3層樓高，依目前規定工業區土地建蔽率 70%、

容積率 210%估算，建坪約 210坪，以目前五股工業區租金水準每坪約 600元，理論上永發(股)

公司每月應支付租金 210*600=126,000給林女士。 

此外土地在贈與時係以公告現值做為計算標準，以該土地而言目前公告現值每坪約 20萬

與市價每坪 70萬有相當大的差異，然在土贈與時需計算土地增值稅，但因該筆土地係在 2008

年時才購入，土地增值稅金額應不至於過大。且土地價格逐年高昇，運用土地壓縮資產及早

進行資產移轉不失為一個相當適合的移轉方案，但若一次移轉後擔心子女不能妥善管理資產，

建議採用信託方式進行規劃。 

以這筆市價 7000 萬元的土地交付受託人(本行)，成立「本金他益、孳息自益」之不動產

信託，信託期間 20年。稅捐機關是以「不動產信託」成立當時的公告現值計算信託財產價值，

故該信託財產本金為 2000萬。並以的郵局一年期定儲固定利率，先計算出這筆土地的「本金

現值」，目前郵局一年期定儲固定利率為 1.37%，則林女士所持有的這筆土地的 2000萬「本

金現值」為 1523萬元：本金現值=2000萬元×1/(1+1.37%)20= 1523 萬元，並以此金額作為贈

與課稅標準。 

因此，林女士的「本金他益、孳息自益」不動產信託需要繳納約 130萬元(=(1523萬元

-220萬元)10%)的贈與稅。未來這 20年的租金收益仍歸林女士所有，退休生活又可多一層

保障。 

假設認為還要進一步降低贈與稅，可再將土地進行分割並搭配分年贈與。如此一來又可

將整體贈與稅減少至 47萬 

 

信託本金 信託期間 贈與現值 免稅額 應稅總額 贈與稅 

400 20 $304.70 220 $84.70 $8.47 

400 19 $308.87 220 $88.87 $8.89 

400 18 $313.10 220 $93.10 $9.31 

400 17 $317.39 220 $97.39 $9.74 

400 16 $321.74 220 $101.74 $10.17 

合計 -$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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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金: 

目前林女士持有的現金部位高達 4400萬，且其中 4000萬都以定存方式運用。以目前低

利的環境實為不利。且現金部位不論是贈與或未來中會面臨的遺產稅部分，皆無任何壓所的

空間。在李先生的遺產當中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在林女士過去的觀念中對於保險是認為沒有必要，但在資產規畫中其實保險扮演一個非

常重要的腳色。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6條規定， 被繼承人死亡時， 受益人受領之人壽保險

給付、軍、公教人員、勞工或農民保險之保險給付及互助金，不計入遺產總額。人壽保險之

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

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若能妥善運用保險規劃，就可加此依一稅資產換成

免稅資產，並可善加利用獲取高於定存利率之報酬。且可靈活的指定受益人，有效的做好未

來財產的分配，並可預留一筆稅源。建議方向與相關商品如下: 

1、 投資型保單: 

現金部位中的 1000萬建議購買安聯人壽「富貴贏家變額萬能壽險」，在保險期間若

身故或全殘即可領取 1150萬的保險理賠，此外在保單當中有高達 268檔的基金可供

投資若選擇其中的 52檔的核心基金亦不需費用，更可享有核心平台投資標的之共同

基金的價值每月平均值之千分之二金額給付加值給付金。「核心平台投資標的」，則

每一保單年度內六次免費轉換，超過六次起每次收取新臺幣 500元。若有需要提領

則需支付解約費用：保單價值總額乘以 1.50%。 

在眾多的投資標的中也可選擇投資於配息型的債券基金，假設投資組合中的平均配

息率為 6%，則每年可增加 60萬的基金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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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投資部位建議: 

A. 建議投資配置：股票型 50％ 債券型 50％。。 

B. 目前全球經濟緩步復甦，QE退場勢在必行，再投資的布局上建議酌量增加股市配置

的比重，並以歐洲、美國日本等成熟國家與、新興亞洲為目標。 

C. 市場訊息的變化快速，若能掌握市場的脈絡，透過專業、專人的服務，適時的透過

動態調整，股債比例調整，才能有穩定的報酬。 

投資型保單標的建議 

考慮幣別及各型債券下列 5檔基金各配置 20%整體而言平均配息率 6% 

 

基金名稱 基金類別 
計價 

幣別 

目前配

息率 
建議比重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T股澳幣避險 高收益債 澳幣 8% 20% 

ING(L)RENTA環球高收益基金月配 

(USDBO1030) 

高收益債 美元  7% 20% 

德盛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B類型

(月配息) 

債券組合 台幣 4% 20%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M級類別(月收

息股份) 

複合式債券 美元 4% 20% 

瑞銀(盧森堡)新興巿場債券基金-(美

元)(月配息) 

新興巿場債 美元 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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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年繳還本終身壽險 

為避免高額與躉繳保單已遭實質課稅的認定。投保國泰人壽「新添鑽年年終身保險」，

以林女士為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繳費期間六年，保險金額 500萬。年繳保費 5,771,150，

總繳保費 34,629,000，第一保單年度起當年度保險金額以每年單力 8%遞增，第二保

單年度起即可享生存保險金年年領取保險金額的 8%也就是 40萬。此外，假設 85歲

餘命，除了已累計領取 11,200,000的生存保險金外可以有 37,842,000的身故全殘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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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若擔心子女揮霍，或確保未來子女衣食無慮可在完成保險規劃後再另行規劃保險金

信託。保險金信託是一種結合「保險」與「信託」的金融服務商品，以保險金給付為信託財

產，由保險受益人和本行簽訂「保險金信託契約書」，當被保險人身故發生理賠或滿期保險

金給付情事時，由保險公司將保險金交付本行（即受託人），並由受託人依信託契約約定管

理，且依信託契約約定方式，將信託財產分配予受益人，並於信託期間終止或到期時，交付

剩餘資產予信託受益人。主要目的與效果如下: 

 為了使被保險人發生理賠事故後，保險受益人所獲得之理賠金不因受益人無能力管理，

或管理不當致保險理賠金揮霍殆盡，而能真正作為照顧遺族之用。 

 藉由保險與信託的結合，可預先規劃將來保險理賠金之運用與管理，進一步達到保全理

賠金之目的。 

 保險理賠金因信託而成為信託財產時，名義上已非委託人(保險受益人)所有，可以將其

財產隱匿起來，避免有心人士之覬覦。 

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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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購屋規劃 

 最近住家附有建商推出新成屋每戶 50 至 80坪，每開價新台幣 130萬元起， 心想是否

將原有房子賣出，轉購同一棟的上下層 2間或同一樓層新屋 2 間， 1間備留給李宣宣將來結

婚後居住， 1間則希望自己和大女兒同住，二女兒回台時家人都方便相聚。 

 在之前的遺產規劃中，為配合此一規劃，將李先生的房產由李宣宣繼承，若決定要購買

兩戶50坪同一樓層之新屋時，則與林女士同時將舊屋出售，因此時部分舊屋已由李宣宣擁有，

即可運用其作為購置新屋使用。 

 出售其名下房產扣除相關稅費後假設可得 3500萬，而新屋 50坪開加價 130萬/坪，總價

約需 6500萬，仍有 3000 萬的差額，但若加上繼承的現金與股票資產，以及過去每年獲贈的

資產加總約有 2000萬，故以李宣宣購置新屋金有 1000萬的差額。 

 但在前述的股權規劃中子女每年可以得到公司的股利分配約 600萬，平均每人每年為 200

萬，故在李宣宣未來婚後住宅的購置上應無太大的問題。 

 而在另一戶規劃與大女兒同住的住宅，建議林女士先以自己名義購買並搭配貸款，假設

該新成屋的房屋標準價格與土地公告現值合計為 5000萬，李女士購買時自備款 20% 1950萬，

貸款 4550萬。再將此不動產附有負擔贈與給大女兒。 

所謂附負擔贈與，是指贈與契約附有負擔約款，使受贈人所獲得的實質經濟利益，只有

受贈財產價值與負擔債務的差額部分，故在核課贈與稅時，該債務應自贈與總額中扣除。以

此案例公告現值與房屋評定現值合計為 5000萬元，則因為 5000 萬元減去房貸 4550萬元，再

減去免稅額 220萬元，等於 230萬乘以稅率 10%，所以僅需繳納贈與稅 23萬。但利用附負擔

贈與要注意是否有能力支付該貸款。且土地增值稅及契稅應由子女（受贈人）繳納，在申報

贈與稅時，可自贈與總額中扣除。因大女兒已然成為公司的總經理再加上繼承而來的財產，

不論是財力或是還款能力上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五、小兒子李宣宣結婚時婚禮喜宴安排。 

 希望跟兩位姊姊一樣，在五星級飯店宴客 30桌，每桌$35,000 元並且不收禮金。

3035000=105萬。 

基本上父母每年除 220 萬元的贈與稅免稅額外，於每一子女結婚時，均可贈與結婚子女財物

100萬元，免課贈與稅。婚嫁贈與時點之認定，以子女登記結婚前後 6個月內之贈與皆可認

定為婚嫁之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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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退休規劃 

林女士目前仍擔任永發 (股)公司董事長，過去每月由公司支付的 30萬生活費假設為董

監事酬勞，若無意外的情形下，經過規劃林女士仍持續持持股 50%不至於擔心經營權旁落等

問題，資料當中未提及的土地租金收益部分每年可為林女士帶來約未 150萬的租金收益；再

加上若其現金部位規劃購買的投資型保單搭配配息型債券基金與還本壽險，每年亦可再帶來

100萬左右的收益。 

此外林女士手中仍握有市價約 1000萬的股票與基金，其流動性甚高足以應付緊急資金需

求。若有大額資金需求，所購買的兩張保單也具有相當彈性足夠運用。 

因此，林女士對於其退休生活應不需過度擔心，僅建議未來若有閒置資金，或股票基金

出售後可以考慮再增加其保險部位，因其三個子女皆已成年，再保單的規劃上仍有空間，對

於資產的移轉仍有相當的助益。 

 

七、基金投資部位建議 

林女士目前手中仍持有一檔群益大中華雙力優勢基金顯示其相關資料與建議如下 

 

成立日期 2011/12/14 基金公司 群益投信 

基金規模 5.07億元(台幣) 規模日期:2013/08/31 基金經理人 陳培文  

基金類型 跨國投資股票型區域型 成立時規模 22.50億元 

計價幣別 台幣 保管銀行 台灣銀行 

投資區域 大中華地區 風險收益等級 RR5 

 

該基金主要投資於大中華區域中，預估營收獲利高成長或股息發放優於市場平均水準之

公司為投資主軸，並評估區域產業中同業及相關供應鏈之良窳，挑選具備競爭優勢的公司。 

2.同時著重具有營收獲利成長力，或股息發放力為主要選股方向。 

 

預期中國三中全會之前，市場將由觀望逐漸轉為期待政策，目前中國總體經濟維穩，政

http://www.moneydj.com/funddj/ya/yp020000.djhtm?a=BFZCAA
http://www.moneydj.com/funddj/ya/yp030000.djhtm?a=HM001253
http://www.moneydj.com/funddj/yb/yp302000.djhtm?a=ET00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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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上包括自由貿易區、金融改革等題材浮上檯面，已為三中全會的改革主題揭開序幕，相關

的族群權值較重，預期將引領指數上攻。 

台股部份，觸碰年線支撐後，資金開始回流，推升指數站上各均線，智慧手機新機拉貨

效應，使得上下游供應鍊氣氛轉趨樂觀，傳產中概也維持人氣，展望後市，因指數已回到高

檔區，需要基本面進一步支持，觀察消費電子的出貨力道，只要量能維持，後市風險不大。 

建議暫時繼續持有，有機會獲利出場。且由於林女士手中已持有多檔台股，待資產移轉

規劃與保險規劃告一段落後，再針對持有股票進行調整或是重新進行基金資產配置。 

第五部分 追蹤結果與後續服務 

最後針對林女士所提供的規劃方案有幾點須再次強調，因在有限的資料中有許多資訊是

基於假設而來如土地公告現值於房屋標準價格，而公司的淨值部分也需有更詳細的資料才能

進行估算。 

根據林女士所提供的財務資訊及理財目標，相信對此策劃書能充分了解此規畫意義及對

您和家人有所幫助且樂意開始執行，也相信願意針對現有資金作更積極有效的投資理財布局，

同時嚴守紀律執行接下來的財務規劃工程，以便如期順利達成理財目標。 

理財規劃主要目的在確保人們一生的財務資源都能收支平衡，並解決生活中的不確定性

產生的衝擊降至最低，讓人們無後顧之憂，永遠安心，進而實現人生夢想。而針對本規劃內

容之數值，皆屬預估假設值，若發生變動將會對化的結果產生重大的影響。 

為確保財務目標能順利完成必須與您保持相互聯繫，並隨時留意各種財經情勢及景氣變

化之訊息，如果當市場有所變化時，將會適時通知並協助調整資產配置，以順利完成目標，

故希望與您達成共識至少每半年後續追蹤，以評估您們的財務狀況和檢視您們的理財計劃是

否有效地執行。而您若有任何個人資料和家庭狀況的變動，或有其他財務諮詢，歡迎您們隨

時與本人聯絡。 

1. 投資部份：以一季做為檢視規劃進度的時間點，在景氣與全球經濟發生變化時，會視情況

會面討論調整資產配置比例，以讓計劃順利進行。 

2. 保險部份：一年至少檢視一次，包括保額的調整、收入的變化及計劃內容的改變，都必須

依您人生不同階段的需求而隨時調整保障。 

再次感謝您選擇華南銀行做為您的投資理財夥伴，並感謝您對華南銀行與本人的支持與肯

定，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為您提供全方位的財務策劃服務。 


